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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与义务相对应，是社会保险制度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。

每个劳动者都享有社会保险的平等权利，同时又都对社会保

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。参保者只有履行了法定的义

务之后，才能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。这些义务主要包括：

从事社会劳动；依法参加社会保险；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，

并达到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等。 (二)公平与效率相统一 公平

与效率相统一，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险待遇水平既要体现社会

公平的因素，确保每一个劳动者都能维持基本生活，又要适

度体现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差别，以提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参

保缴费的积极性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同时

，也需要强调社会保险对于促进效率的作用，力求做到公平

与效率兼顾、统一与差别并重。 (三)待遇水平与生产力发展

水平相适应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险待遇水平。在

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，社会保险待遇水平也相应不同。如

果社会保险跨越生产力发展阶段，提供过高的待遇水平，势

必会增加企业和在职职工的负担，抑制经济活力，而且在客

观上也会造成“养懒汉”的社会效应，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

可持续发展，危及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。但如果社会保

险的待遇水平过低，则无法充分发挥其生活保障功能。我国

是发展中国家，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必须充分考虑到

生产力水平较低、人口众多且老龄化速度加快的现实国情，

根据国家、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，确定与生产力发展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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